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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

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2021 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 

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 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

荐有限责任公司 
上市公司 A 股简称： 四川长虹 

保荐代表人名称： 王鹏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： 600839 

报告年度： 2021 年度 报告提交时间： 2022-01-28

 

本保荐机构保证本保荐工作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 

一、四川长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四川长虹股改方案为：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按每 10 股流通股获送 3.4

股的比例送股安排对价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为 323,476,797 股，其中第一大股

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”，

下称“长虹集团”）按照高于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比例向流通股股东送

股。即长虹集团向流通股股东送出股份 312,027,308 股，送出率为每 10 股非流

通股送出 2.69 股；除长虹集团以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出股份

11,449,489 股，送出率为每 10 股非流通股送出 2.20 股。 

股改方案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经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

东会议审议通过，以 2006 年 4 月 10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，于 2006 年 4 月 12

日实施后首次复牌。 

2、公司股改实施时间为：2006 年 4 月 25 日。 

（二）四川长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追加对价的实施情况 

四川长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。 

二、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

（一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相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

1、法定承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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